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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云发改价格〔2020〕496 号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落实景区

门票价格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

情稳定经济运行 22 条措施的意见》（云政发〔2020〕4 号）

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支持文旅产业应对新

冠肺炎疫情加快转型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

〔2020〕23 号）中关于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部分旅游景区，

年内门票价格一律优惠 50%的政策，促进旅游业逐步回暖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惠范围。此次优惠范围是全省所有实行政府指导

价管理的 A 级及以上景区的门票价格，2020 年一律在现行

政府制定的指导价基础上优惠 50%。鼓励实行市场调节价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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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的 A 级及以上景区实施门票价格优惠。鼓励景区内交通运

输服务企业采取价格临时下浮的措施，降低交通运输服务价

格，共同促进旅游业逐步回暖。

二、对特定人群的优惠减免政策仍按照《云南省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<完善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降

低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促进旅游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>的通

知》（云发改物价〔2018〕918号）和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

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》（云发改物价〔2019〕319

号）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各地要充分认识景区门票优惠措施对拉动旅游消

费、推动“旅游革命”、促进旅游转型升级、加快全域旅游发

展的重要意义。采取切实措施，确保景区门票阶段性优惠政

策落实到位，努力创新旅游服务产品和管理方式，积极应对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旅游产业影响，共同促进旅游业逐

步回暖。加强对景区门票优惠政策的宣传解读，积极回应社

会关切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品牌。

四、各地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对景区门票价格

的巡查工作，及时发现并依法查处景区不按规定明码标价、

拒不执行景区门票价格优惠政策、擅自涨价、变相涨价等价

格违法违规行为。

五、各地应加强督促指导，在景区恢复开放后，及时将

落实景区门票价格优惠政策有关情况报告省发展改革委。5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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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景区的贯彻落实情况请直接报送省发展改革委。

六、5A 及 4A 级景区门票价格优惠政策执行时间自云政

发〔2020〕4 号文件发布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；3A、

2A 及 A 级景区门票价格优惠政策执行时间自云政办发

〔2020〕23 号文件发布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0 年 5 月 13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高俏梅 0871-6311326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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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；石林风景名胜

区管理局、云南世博旅游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大理旅游集

团有限责任公司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分公司、丽江玉龙雪山

省级旅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、云南腾冲火山热海投资开发有限

公司、迪庆州旅游集团有限公司、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。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5 月 14日印发


